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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逻辑学上 ,证实与证明不同 ,证实只能显现一个命题之然 ,而证明则可以显现一

个命题之所以然。法官要想获得一个完整的内心确信 ,不仅要知其然 ,而且必须知其所以

然 ,因此 ,诉讼证明活动中 ,一个命题的核证性标准由真的证实标准和证明标准有机构成

———命题与经验证据符合就是真的证实标准 ,命题与科学证据符合就是真的证明标准。与

保证性标准意义下的真不同 ,这里的真总是自以为真 ,是感觉为真 ,具有相对性 ,是可错的。

关键词 :证实标准 　证明标准 　经验证据 　科学证据

　　在《诉讼证明标准的科学重构》〔1 〕一文中 ,笔者指出 , (经验或综合) 命题与事实符合 ,则该命题

在逻辑上就是真的 ;否则为假。这个标准使人们知道了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任何一个 (经验或综合)

命题一经提出就有了“真假”———要么真 ,要么假。但真的保证性标准并不能直接判别该命题是真是

假 ,该命题自身也无法直接将自己的真性展示给法官 ,这与司法审判依据的前提不仅是真命题 ,而且

只能是真性得到揭示和展现的命题的要求极不相称。因此 ,苏珊·哈克说道 :“如果要弄清 x 是否成

立 ,那么就希望有一个可靠的、比 x 本身更容易得到的标志来显示 x 的出现。一个定义给出一个标

准 ,这个标准是完全可靠的 ,但却像 x 本身一样难以得到 ;一个核实性标准给出了一个不太完全可靠

的标志 ,但它更容易得到从而弥补了这一不足。例如 ,人们可以把某种斑点看作是麻疹的核实性标

准 ,它不是一个可靠的检验标准 ,因为某人有那种斑点当且仅当他有麻疹 ,这并不是逻辑上的必然。

出现某种细菌是 (或者 ,为论证起见 ,我们假定是) 保证性标准 ,但发现那种斑点比发现那种细菌容易

的多。”〔2 〕所以 ,在确立了真的保证性标准之后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获得一个真的核证性标准 ,以便

将一个事实命题的真性显现出来。

一、证实与证明的区分

传统证据理论中 ,人们将一个命题真性的显现过程统称为诉讼证明 ,没有将“证明”与“证实”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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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 ,笔者认为 ,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 ,逻辑学原理告诉我们 ,“证实”与“证明”并非同一概念 ,

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重大差异 :〔3 〕

第一 ,两者揭示和展现命题真性的方式不同。“证实一命题就是说该命题底对象底材料是实际所

有的。”〔4 〕即只要将由基本命题所构成的命题与由事态构成的事实进行对照 ,如果发现两者之间具

有对应关系或同构关系等 ,则该命题的真即得到证实。而“证明是表示命题底对象 ,无论就材料或论

旨说 ,是在理底结构中的”。〔5 〕即只有将该命题在一科学理论的概念结构中的关联脉络揭示和展现

出来 ,一命题的真才能得到证明。

第二 ,两者对推论的依赖程度不同。凡证明都是由推论组成的 (证明的逻辑结构见后详述) ;但证

实不必包含推论 ,耳闻目睹就可以确定一个命题的真假。〔6 〕

第三 ,两者的目的和结果不同。证实“是求然底活动 ,证明是求所以然的活动 :前者是求识底确

切 ,后者是求懂底清楚 ;前者是求所识底实 ,后者是求所明底理。”〔7 〕也就是说 ,证实只能告诉我们一

个命题所陈述的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或关系 ———案件事实是什么 ;而证明则能进一步告诉我们为

什么对象具有这种关系或性质 ———案件事实为什么是这样的。

从上述区分可以看出 ,传统证据理论没有将证明与证实区分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 ;并且传统证据

理论所列举的七种证据只能作为证实的依据和标准 ,但对如何揭示和显现一个命题之所以然的证明

标准没有作出规定 ,所以 ,传统证据理论是不完整的。

上述区别对于建构科学的诉讼证成标准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第一 ,要想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结论 ,当事人就必须将命题的真性揭示和展现给法官 ,不仅要让

法官知道案件事实之然 ,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因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仅有证实并不能排除法官的合

理怀疑 ,要想法官获得完全的内心确信 ,当事人还必须对该命题作出进一步的证明 ———将案件事实中

的各个要素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关系、功能关系或发生学关系揭示和展现出来 ———这样法官才

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有当法官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消除了一切合理怀疑 ,这时他才会恍然大悟地说

道“我懂了”,这时该命题被法官相信和接受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既然证实所得到的只是真 ,而证明所得到的不只是真 ,而且是“不得不真”,因此 ,在诉讼实践中 ,

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大相同。笔者认为 ,任何一个 (对于得出一个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判决结论

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命题首先都必须得到证实 ,不得有任何例外 ;而一个命题之真是否还需要得到

进一步证明 ,则应以是否排除了法官的合理怀疑为必要 :如果一个命题仅仅经过证实 ,就已经排除了

法官的一切合理怀疑并使他获得了完全的内心确信 ,就没有必要再对这个命题进行证明了 ;否则 ,就

必须对此命题作进一步的证明 ,直到法官心服口服地说“我懂了”、“我认为事实就像当事人或证人所

说的那样”为止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应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必须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第二 ,既然证实并不能代替证明 ,求然要靠证实 ,求其所以然要靠证明 ,因此 ,我们不仅要确立证

实的标准 ,而且要确立证明的标准。既有真的证实标准又有真的证明标准的核证性标准才是完整的。

二、真的证实标准———命题与证据符合

基于上述理由 ,笔者认为 ,真的核证性标准应当由真的证实标准和真的证明标准两个部分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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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中 ,命题与经验证据符合是真的证实标准。那么 ,真的证实标准与真的保证性标准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呢 ? 笔者认为 ,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是 :真的保证性标准是真的理想化的证实标准 ,但

它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 ;而真的证实标准是真的保证性标准的自然延伸 ,它使命题之真得以展现和揭

示 ,是真的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验证标准。但是 ,真的证实标准又必须以真的保证性标准为前提 ,

只有当命题与事实能够符合的时候 ,我们用证据作为求真的工具才有价值 ,因为如果证据与事实不能

同一或者证据与事实同一不是一种常态 ,那么 ,无论人们怎么强调证据的作用都是无益的 (因为只有

与事实相符合的命题才是真的) 。所以 ,要将命题与证据符合确立为真的证实标准 ,首先必须证明命

题与事实能够符合。

(一)命题与事实能够符合

1. 案件与案件事实不同

在我国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命题与案件事实不能符合 ,因为在他们看来案件一经发生就已经不存

在了 ,既然案件已经存而不在了 ,那么 ,它就与存在于“此岸”的事实命题无法符合。这种观点不能成

立 ,因为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将“案件”与“案件事实”这两个极为不同的概念混同了 ,

认为两者是一回事 ,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重大差异 :

第一 ,事件是一个非逻辑复合物 ,事实是一个逻辑复合物。韩林合说道 :“基于维特根斯坦的观

点 ,我们认为 ,每当一个事态实现了 ,即出现了一个事实 ,就意味着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应的非事实的复

合物。在许多情况下 ,所出现的是一个物理或化学复合物 ;但是如果这个事态或事实涉及事物的变

化 ,那么所出现的那个复合物将是一个事件。比如恺撒死了是一个事实 ;与这个事实相应的复合物为

恺撒之死 ,它是一个事件。具有意志的存在物 (主要是人)的行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事件 ,在其中某个

(某些)主体或曰施事引起了某一 (某些)变化。不难看出 ,一个事实和与其相应的那种事件是完全不

同的 :前者是一个逻辑复合物 ,而后者则是一个非逻辑的复合物 (这并非意味着事件就是物理或化学

复合物)”。〔8 〕

第二 ,事件只能既存又在 ,不能存而不在 ;事实不仅能既存又在 ,而且能存而不在。金岳霖认为

“事体在某地方发生 ,它就在某地方发生 ,如果它在另一地方打住 ,它也就在该地方打住。”“事体总要

当其时才是事体 ,过时就不是事体。假如‘张飞在某时在长坂桥大吼一声’是一真的命题 ,那么张飞在

某时在长坂桥大吼一声是事实 ,而在该时该地他大吼一声是一件事体 ; ⋯⋯事体往则不返 ,从前是事

体的现在已经不是。事体和东西一样 ,它可以存在 ,不能存而不在 ,事实既可以存在也可以存而不

在。”〔9 〕

第三 ,事件存在于现实世界 ,事实依附于物、事件 ,但它存在于主观世界。例如“‘亚伯拉罕·林肯

于 1865 年 4 月 14 日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被暗杀’,这在事情发生的瞬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事

变和事实。但我们在 1926 年却说它是一个历史事实 ,而不能说它过去是一个历史事实 ,因为那将暗

示说它不再是一个历史事实了。我们说它过去是一个真实事件 ,而现在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管真

实事件和历史事实两者联系多么紧密 ,它们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

中 ,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林肯被害这一历史事实就是在记载里 ,在当时的报纸上 ,在书信

中 ,在日记中等等。⋯⋯十分清楚 ,恰恰是因为人们有持久的记忆 ,而且不断地在他们头脑中形成林

肯被害的印象 ,所以宇宙不但包含着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 ,也包含着没有保存下来的真实事件。但是

对我们现在产生影响的 ,不是短暂的、真实的事变 ,而是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之所以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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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仅仅是因为它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10〕

第四 ,任何事实的存在都意味着一个事件的存在 ,没有事件 (或物) ,就没有事实 ;一个事实的存在

就意味着一个事件的存在。但是二者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不同的事实可以对应于同一事件。

例如“只见前方 30 米左右处 ,一身高约 1. 75 米 ,全身着黑衣 ,头戴黑色面罩的男子手里拿着手枪已经

走到黄金首饰柜中间柜台处了”;“他边放枪边吼叫”;“后面紧跟着 3 个蒙面劫匪”;“紧接着又是一阵

砸玻璃的声音”;“只见一个头戴帽子的劫匪朝我站的地方举着枪张望 ,身后一个矮个子的劫匪正抖开

一个蓝黑色的大布袋”等是五个不同的事实 ,但它们都对应于同一事件 ———“武汉广场黄金抢劫案”。

第五 ,事件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语词 ,事实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命题。而前者的语言表达形式则是某

种形式的单称词项 ,后者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命题 (陈述或判断) 。〔11〕

第六 ,一个事件既是先前另一个事件或一组事件的结果 ,又是另一后继事件的原因 ,它不能直接

作为证明的证据 :只有当人们从 (尘埃落定 ,已经摆在那里的) 事件中截取出事实 (一个事件可以解析

出许多事实)之后才能当作证据来使用 ,才能根据已知的事实推知另一未知的事实的存在与否 ;人们

就是通过推知事实的存否来确定一个事件是否存在的。

总之 ,物、事件属于本体论的范畴 ,可以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 ,可以成为事实的材料 ,但没有被人

们认识的时候 ,它们仅仅只是物、事件 ,存在于自然界 ,但不可能成为事实。物、事件是否能转化为事

实必须以是否被人们所认识为条件。事实属于认识论范畴 ,是人们对进入认识视野中的物、事件的性

质或关系的正确认识 ,它能够存而不在 ,它总是存在于人的记忆中 ,事实只能以命题的形式表现它的

存在。正是基于上述理由 ,事件虽然已经过去 ,但命题与事实能够符合。

2. 没有不为人知道的事实

在我国 ,还有人认为 ,由于事实是不可知的 ,所以命题与事实无法符合。这种观点同样是错误的。

金岳霖先生认为不存在不为人所知的事实 :“从一知识类着想 ,当然没有一知识类所不知道而又同时

承认其为事实的事实。所谓一知识类不知道是该类中没有一知识者知道 ,所谓一知识类知道是说该

类中至少有一个知识者知道。”“没有相对于知识类而为该类所不知道的事实。”“从一类中任何知识者

说 ,有他所不知道的事实。也许有只有一知识者所知道的事实 ,但大多数相对于一知识类的事实不是

该类中某一知识者所独自知道的事实。大多数的事实是一类中一些知识者所知道的而另外一些知识

者所不知道的。正因为有别人所不知道的事实 ,所以 ,信息交流才有必要。⋯⋯事实总是被知道了

的 ,说有不知道的事实只是彼此的不知道 ,而不是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有一类知识者知道而单个的

知识者所不知道的事实。”“有些不知道总是彼此底不知道”。〔12〕不为人知道的都是物 (如广袤的宇宙

中没有被发现的星体)或事件 ,为人所知的物或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物或事件 ,同时也是一个或一

大堆事实 ,是一种知识。

笔者认为 ,金岳霖的看法是极有道理的。杜培武的妻子王某及副局长王某某到底是谁杀害的 ,在

2000 年 6 月 17 日以前 ,不仅杜培武不知道 ,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但有人知道 (柴国利于 2000

年 6 月 17 日供认“1998 年 4 月杀害王某某、王某 ,并抢劫王某某佩枪的罪行是这个团伙中的杨天勇、

杨明才、藤典东 3 人所为”。杨天勇、杨明才、藤典东被抓获后也一致供认了杀害二王的犯罪事实) 。

正因为他们的供认 ,人们才知道了这个犯罪事实。辛普森是否杀害了其前妻及其男友 ,到现在对全世

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 ,但这个谜底 (事实)辛普森是知道的。如果科学技术不能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或辛普森到死也不供认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被人杀害了这样一个事实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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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件中的许多事实已为世人所知 ,人们不知道的只是“谁杀害了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这个事

实) 。

如果“事实是不可知的”这个命题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 ,英美法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前都必须宣誓

就毫无必要了。因为即使证人所说的都是真话 ,也不可能说出事实 ,因为事实是不可知的 ,为人所知

的都不是事实。如果“事实是不可知的”这个命题可以成立的话 ,提交证据同样没有任何必要了 ,因为

提交到法庭上的任何东西都被法庭上的所有人知道了 ,但人们所知道的都不会是事实。因此 ,这个命

题与证据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 ,承认这个命题 ,就等于摧毁了整个证据制度。

“证人的工作就是为了保持对事实的洞察力 :不是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 ,而仅仅是他们在过去知

道的并且现在还记得的事实。”〔13〕司法实践中 ,被告自白就是将自己知道的案件事实说出来让司法

人员知道。司法机关鼓励公民举报案件线索 ,律师、当事人悬赏寻找目击证人 ,法庭上让专家证人就

某一问题谈他的看法等等活动都是要他们将只有自己知道而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案件事实说出来。

笔者认为 ,事实都是已经被知道的 ,司法实践中 ,我们虽然不能总做到命题与事实符合 ,但我们至

少多数情况下可以做到 ,即命题与事实符合是诉讼证明活动的常态 ,如果人们根本做不到命题与事实

符合或只能偶尔做到 ,那么 ,我们的诉讼制度就是非理性的 ,不人道的。

事实是可知的 ,命题与事实在多数情况下能符合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合理性、权威

性、有效性的两个必然预设。

3. 命题与事实之间没有渡不过去的鸿沟

反对真理符合论的哲学家如贝克莱、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人认为观念只能与观念符合 ,不可能

与别的其他任何 (不同质的)东西符合。〔14〕还有许多人认为 :命题在我、在内 ,事实在客、在外。命题

过不去 ,事实过不来。事实要过来 ,它也就不再是客观的了。所以 ,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渡不过去

的鸿沟 ,命题与事实无法符合。对此观点 ,笔者仍持反对态度。因为任何事实都是经验内的客观的事

实 ,这种事实都是“以正觉为出发点。正觉所供给的所与本来就是客观的 ,它是客观的呈现。〔15〕事实

是以意念去接受了的所与 ,就所与说 ,它是在客的 ,在外的 ,就以意念去接受说 ,它是在我的 ,在内的。

命题与事实本来就没有鸿沟。”〔16〕“事实是所与和意念的混合物”。〔17〕也就是说 ,意念 (相当于概

念)的作用在于化外在的、客观的呈现为经验内的、客观的事实 ,并且 ,以意念去接受所与 (对象) 而同

时又不改变所与 (对象)本身的性质 ,所以 ,我们当然有理由说 ,事实虽然在经验之内 ,但它仍然是客观

的。既然客观事实与关于客观事实的陈述、信念、命题都在经验之内 ,因此 ,我们可以知道事实与命题

之间究竟有无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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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同上书 ,第 741 页。

同上书 ,第 914 页。

正觉 :“正常的官能者在官能活动中正常地官能到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即为正觉。”客观的呈现 :“如果甲觉中的甲 m 对于

X所得的呈现是类型的呈现 ,则此呈现为客观的。⋯⋯照此说法 ,主观的呈现只是某官能个体所得的呈现 ,客观的呈现不

只是某官能个体底呈现 ,而且是同种中正常的官能者所能得到的正常的呈现。此正常的呈现即一所与相对于一种官能者

底本来 ,它是这样的本来 ,因为它没有受某某官能者个体所私给的影响。有某某官觉个体所给与的特殊的影响的呈现才

是主观的呈现。”前引〔3〕,金岳霖书 ,第 125、147 页。

海德格尔认为判断与物不同质 ,不同质的事物无法相互符合 ,甚至不能接近或近似 ,但他认为判断的正确性可以通过行为

的显明性来揭示 ,例如他说 :“判断的正确性来自于行为的显明性 ,因为只有通过此显明性显示出的某物才能成为寓于描

述性判断中的近似性所采纳的标准。显明的行为必须把此标准用于它自身。这意味着 :它必须首先成为一切描述的某种

标准。这已暗含于行为的显明性中了。但如果判断的正确性 (真理性) 只因为行为的显明性才变得可能 ,那么 ,必然的结

论是 ,那首先使正确性成为可能的某物必然应首先看作是真理之本质。”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在》,王作虹译、黎鸣校 ,

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34 页以下。笔者认为 ,行为的显明性是为了去蔽 ,显现事物的本真 ,但行为所显明的是事物属

性 ,事物的属性是否被显明的判定者不是事物本身而只能由行为者自己。所以 ,真理、真不是事物独自具有的属性 ,也不

是行为者的思维独自具有的属性 ,而只能是主观与客观、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属性。所以 ,海德格尔的上述观点是不能

成立的。

[美 ]丹尼尔·艾·斯默 :《寻找证人———律师证人准备制胜战略》,国立波译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序第 II 页。



(二)命题与证据能符合

既然命题与事实能够符合 ,那么我们通过命题与证据符合来判断命题与事实符合才是可能的。

如上所述 ,只有当命题与事实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时候 ,它们才能符合。同理 ,命题要与

证据符合 ,命题与证据之间也不能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在我国证据学和三大诉讼法典中 ,人们将

证据分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视听资料

七种形式 ,而且认为证据是一种客观实在 ,命题是一种主观认识 ,证据与命题异质 ,因此 ,有人认为 ,由

于命题与证据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命题与证据无法符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是错

误的。

1. 命题与证据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我们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视

听资料等同于证据 ,那么 ,命题与证据不同质 ,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因而两者无

法符合。但笔者认为 ,传统证据学所说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并不是证据 ,它们只是证据载

体。〔18〕证据载体只是自在之物 ,而不是为我之物 ,它们虽然具有作为证据的潜能 ,但它们仍然不是证

据。因为证据载体 ———如一把匕首、一张 X 光片、一副匾牌 ———的逻辑表达式是一个概念 :“a”(如

“匕首”、“X光片”、“匾牌”等词语或概念) ,它的语言形式是一个词 ;它对事物的性质或关系没有作出

任何断定 (此时它还只是一个“哑巴”) ,没有任何断定的东西是没有资格作为证据的 ,因此它不是证

据。而证据的逻辑表达式是一个性质命题或关系命题 :“Fa”或“R (a ,b)”,它的语言表达式是一个语

句 (如证人说“这把匕首就是杀人凶器”,法医鉴定书上写到 :“被害人左胸第 2、3 两条肋骨见透光

区”———即骨折了 ,牌匾书写的全文内容宣传了“狗不理包子的传人是高耀林、高渊”等) ,它断定证据

载体“a”具有“F”性质 ,或事物“a”与事物“b”具有“R”关系。因此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主张 (“被告将被

害人的左胸第 2、3 两条肋骨打骨折了”)与证据 (法医的鉴定结论) 都是命题 ,而且两者一致 ,所以 ,该

命题被证实。也就是说 ,证据载体只有当人们认识了它所具有的性质或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的关

系 ,并对这种性质或关系作出陈述之后才是证据。因此证据是对物、事件有所断定的“Fa”或“R (a ,

b)”的命题或判断而不是对“物”或“事件”毫无断定的“a”。事实上 ,任何证据都毫不例外地以命题 (或

判断)的形式出现 :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视听资

料都是通过文字或语言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命题来实现其证据作用的 ,就连物证也只有当有关人员对

其性质或关系做出断定之后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 ,因为 A、B、C 三滴血在没有做出鉴定结论之前它什

么也不能证明 ,它与红油漆没有什么分别 ,只有当鉴定人员通过运用 DNA 技术的分析、判断 ,才能得

出 A 与 B 不是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或 A 与 C 具有 99. 99 %的可能属于生物学上母子关系的结论的

时候 ,这三滴血才具有了证据价值。所以 ,任何东西只有以语句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才能作为诉讼证明

的证据。既然任何证据最终都将以命题的形式来反映案件事实 ,因此 ,命题与证据同质 ,命题与证据

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人们对命题与证据通过分析、比较 ,得出命题与证据符合或不符合的结论。

2. 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同一性和关联性

命题与证据能够符合的理由还在于 : (1)证据载体是从案件中分离出来的 ,证据载体与案件中的

某个要素具有同一性 (如呈现在法官面前的匾牌就是天龙阁饭店悬挂在饭店门口的那个匾牌 ;呈现在

法官面前的血滴就是从 A、B、C 三人身上抽取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将证据作为证实命题是否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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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区分证据载体与证据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像“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 (集团) 公司诉天龙阁饭店商标侵权案”一案中 ,一审原

告和被告都是以各自对牌匾文字的内容的不同理解或认定作为支持自己诉讼主张的证据的 ,而不是以牌匾及其文字作为

证据的。如果牌匾及其文字也是证据的话 ,那么 ,他们使用的就是同一个证据 ,同一个证据怎么能同时证明两个互相矛盾

的主张呢 ,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他们使用了同一个证据载体 ,从这一载体中 ,他们做出了不同的

判断 ,即在同一个载体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证据 ,它们各自支持自己的主张。案情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1995 年第 1 号。



依据 ,就是因为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可能存在着同一性 ;否则 ,无论人们多么强调证据的作用都将毫

无意义。由此 ,笔者断言 :无论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 ,强调证据的作用其实也

就是在强调案件事实对命题的判定作用 ,否定案件事实对命题的判定作用也就彻底地否定了证据的

作用。因此 ,我们将命题与证据符合确立为真的证实标准 ,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达到命题与案件事实

符合。(2)证据载体与案件存在着内在联系 ,证据与命题之间相应地具有了关联性。正因为它们之间

存在着关联性、同一性 (如果这种关联性和同一性得到确证的话) ,我们从证据载体上截取出来性质或

关系 (以命题的形式出现)就是证据 ,这里的证据就是案件事实。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的关联性

和同一性 ,〔19〕是我们将证据当作确认事实命题真假的中介以及将命题与证据符合确立为真的证实

标准的两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两个必要条件 ,真的证实标准就是毫无根据的 ,求真的目的永远无法达

到 ,这样的证据也就没有可采性。

应当注意的是 ,我们强调证据与案件事实具有同一性 ,并不意味着任何证据都一定会与案件事实

同一。司法实践中 ,存在着法官已倾其全力但基于各种原因 ,却把那些虽然真实可靠、确定无疑的但

与案件事实既不关联又不同一的证据当作案件事实的情况 ,并用它来验证一个事实命题的真假 ,而且

认为命题与证据符合。这种论证虽然不是一个正确论证 ,但它毕竟是一个有效的论证。所以 ,笔者将

真的合理证实标准确定为命题与证据符合而不是命题与事实符合。因为 ,命题与证据符合是法官确

认案件事实 ,判断事实命题为真的最低底线 ———虽然命题与证据符合未必就是命题与事实符合 ,但命

题与证据不符合的一定不会与事实符合 ,因为任何事实都必须通过证据的形式显现出来 ;而且当证据

与案件事实不具有同一性的时候 ,有证据的诉讼证明比没有证据的诉讼证明更具有合理性、更令人信

服。

(三)命题与经验证据符合的方式

通过上述论证 ,我们已经为命题与经验证据符合的证实标准扫清了一切理论障碍。现在的问题

是 ,在诉讼活动过程中 ,命题与这些经验证据是如何符合的呢 ?

1. 如何证实命题与经验证据符合。证实一个命题为真 ,只要将它与证据或事实相对照就可以了。

但是 ,如何证实一个命题为真 ,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方案 :洛克的摹本论 (又被称作图画式或照

片式符合论) ,罗素的对应论 ,维特根斯坦的同构论 ,澳斯汀的约定论 ,金岳霖的融洽论等等。但这些

方法都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一 ,有些命题无法直接与事实对应。例如“猫在垫子上”,这个命题中包

含了三个要素 :“猫”、“垫子”、“⋯在 ⋯上”,而现实中却只有“猫”和“垫子”两个对象 ,命题与实在无法

直接对应。第二 ,有些命题无法采用图画式符合。詹姆士写道 :“普通的看法是 :一个真的观念必须临

摹实在 ,这个看法也像其他普通看法一样 ,是照着最习见的经验相类似的 ,我们对于可感觉的事物的

真实观念 ,的确是摹拟这些事物的 ,试闭上眼睛 ,想想那边墙上挂的钟 ,你所能想象出来的只是那钟面

的一幅真实的图象或摹本 ;可是你对于钟的机件的观念 (除非你是一个钟表匠) 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摹

本了 ; ⋯⋯在谈到钟的‘计时功用’和发条的‘弹性’等等时 ,那就更难看出你们的观念所能摹拟的到底

是什么了。”〔20〕这个例证用同构论、融洽论同样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第三 ,澳斯汀的约定符合论的困

难在于它只能直接运用于那些索引性语句 (这种语句含有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 ,具有明确的指示

词 ,具有明确的历史境况)所作出的陈述 ,但对于不带索引词的普遍陈述或非限定陈述则无法适用。

而且 ,澳斯汀并没有明确界定指示性约定和描述性约定的特征 ,因而 ,这种符合论也缺乏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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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美 ] 詹姆士 :《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第 102 页。

韩林合在《分析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对同一性、事物的持存与变化、因果关系、事件事态和事实等问题有非常精辟的论述 ,

这些知识对建构真的核证性标准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篇幅关系 ,笔者就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同一性关系不再作详细的论

证。我国法学界对证据的关联性的理论研究十分肤浅。笔者已经给出了证据相关性的逻辑规则 ,对于证据相关性的经验

规则 ,笔者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深入探讨。



性。〔21〕

将上述任意一种验证方法当成确证所有命题 (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 的唯一方法 ,都会遇到用它

所无法验证的命题 ,因而都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因为对任何命题都普遍适用的验证方法根本就不存

在 ,任何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脱离其固有的适用范围和相应的条件 ,这些方法都将无

法适用 ,因而都容易被驳倒。笔者认为 ,证实一个事实命题的标准只有一个 :即命题与经验证据符合 ,

但证实一个命题的方法却并非是唯一的 ,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法。至于应该选用什么方法去验证一

个命题 ,则“法无定法”,应根据被验证命题自身的特征来选择其验证方法 ,例如 ,图画性的命题可以用

图画式的符合来核证 ,结构性的命题可以用对应式或同构式 (目录式或地图式) 的符合来核证 ,等等。

下面对图画式符合、地图式符合和目录式符合做一简要论述。

2. 图画式符合

笔者认为 ,不能把符合论所说的符合完全等同于图画式或照相式的符合 ,但图画式或照相式的符

合可以是符合。因为人完全可以获得关于案件中的人、物的形色状态的认识 ,而这样的认识 (命题)就

有与证据载体 (是由案件、事物本身分离而来)的形色状态符合不符合的问题 ,符合就真 ,不符合就假。

例如 ,司法实践中 ,让被害人或证人辨认某嫌疑人是否就是作案人 ,将证人 (如银行工作人员) 的话与

录像资料对照、公民根据某人具有通缉令上所描述的特征而确认某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等都是典型的

图画式符合。

因此 ,贝克莱、普特南等人以物有长、宽、高三个维度而感觉或意识没有广延为由 ,反对符合论是

没有道理的。因为认识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符合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关系。意识虽然没有广延性但可以

有图画性 ,任何人的意识中都有众多的对不同事物的形象性的认识 ,因而这些认识与客观对象之间完

全可以具有一种形象式的符合。如果认为没有图画式或照相式的符合 ,那么就必然会认为或者没有

图画性的认识或者所有的认识都没有图画性 ,或者所有具有图画式的认识都是假的。显然 ,这种观点

是极其荒谬的。我们不认为命题与经验证据的符合是且仅仅只能是图画式的符合 ,但图画式的符合

可以是符合 ,因为客观事物有广延 ,我们的认识中有图画式的认识 ,而且这些认识能够与客观事物相

符合。〔22〕

3. 地图式符合

在一般情况下 ,地图上所画的城市、道路、村庄、山峰、河流等与地球表面上的城市、道路、村庄、山

峰、河流等在空间上具有一种一一对应关系或比例关系 ,也就是说地图与其所画的地理位置、地貌等

是符合的。证据制度中现场勘察图之所以具有证明力 ,就是因为它显示了犯罪现场的网络关系或地

貌特征等 ,它上面的符号、线条、颜色及简短文字 ,生动、形象并且准确地说明了它与认识之外的犯罪

现场的符合关系。

4. 目录式符合

凡进入图书馆的人们都知道 ,一个一个的目录卡片指示着一本一本的书。如果目录准确无误的

话 ,我们按照目录就能找到相应的书。这就表明目录与相应的书是符合的 ,尽管目录与书是完全不同

的 ,书 (不考虑其内容)是物理的东西 ,而目录则是指示书的一些符号或文字。这再次说明认识或认识

的表达方式与认识之外的客观对象是可以符合的。经济犯罪侦查、司法会计鉴定或审计工作中经常

通过将帐目与实物、现金、银行存款进行核对的方式来确定犯罪事实 ,就是一种典型的目录式符合。

验证一个命题过程中 ,上述方法可以独立使用 ,也可以综合使用 ;这些方法与罗素的对应论、维特

根斯坦的同构论 (这两种方法在判定抽象命题即关于案件或某特定证据载体的性质、功能、结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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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图画式符合、地图式符合、目录式符合 ,参见前引〔3〕,金岳霖书或郭继海 :《真理符合论的困难及其解决》,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3 年版 ,第 92 页以下。

参见弓肇祥 :《真理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1 页以下。



———侦查实验、文书鉴定、痕迹鉴定、法医鉴定、同一认定 ———等司法活动中经常用到) 是相容的。而

且上述这些方法远远不是证实标准中的验证方法的全部。但不论采用什么方法 ,只要我们能从证据

载体中截取出命题所陈述的那些性质、关系 (即事实) ,该命题就可能得到证实 ,否则 ,该命题被证伪。

用陈嘉映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符合事实’说的不是一个命题符合一个事实 ,而是说相关的情况可以印

证一个命题。⋯⋯(我们)只关注能不能从事情那里截取出命题所陈述的那一情况。”〔23〕用澳斯汀的

话来说就是 :事实正如命题“X”所说的那样 (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似乎更合乎常识和直观 ,更易于为

人们接受) 。

如前所述 ,每种方法都有其确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所以 ,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命题不具有图画性

(地图性、目录性)或图画式的关系 (网络关系、结构关系等) 得不到证实、证明 ,就武断地反对 (命题与

证据或命题与事实相符合的)符合论。哲学界、法学界许多否定符合论 (客观真实说)的人正是如此。

最后要强调的是 ,要使命题与证据符合或命题与事实符合的逻辑值达到保证性意义上的真 ,关键

要看作为证据载体的物或文书等是不是从案件中分离出来的原物 ,证人证言是不是对其所见所闻的

真实描述以及他的感知是否准确 ,等等 ,亦即证据载体是否真实可靠、证据载体与案件事实是否具有

关联性对于判定一个事实命题是否真实、是否符合事实至关重要。只有当证据载体真实可靠 ,从证据

载体中得出的命题才能真正反映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相反 ,如果法官将本来与案件本身没有关联

性或同一性当成有关联性或同一性的东西 ,这些东西虽然也是证据 ,但这种证据也许仅仅只具有形式

上的合理性、合法性 ,却肯定不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正当性。这种证据与命题可能也符合了 ,但其逻

辑值只是对而不是真。

既然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与证据或事实相符合 ,那么 ,法律真实标准则无疑是不

能成立的。因为 ,命题所陈述的对象是案件事实 ,因此 ,判定命题是否真实的标准只能取决于我们能

否从证据载体中截取出命题中所陈述的那些性质或关系 (即案件事实) ,或者是看事实是不是正如命

题所说的那样 ,而不能是法律规定。所以 ,法律真实是一个伪概念。

三、真的证明标准———命题与科学证据符合

诉讼证明活动中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某些事实主张 ,有时只要根据他们列举出来的证据 ,法官就

可以确定其真假 ,就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并形成其内心确信。例如 ,在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 (集

团)公司诉天龙阁饭店商标侵权案中 ,一审、二审法院法官根据悬挂在天龙阁饭店门口的牌匾上书写

的内容就直接确证了“天龙阁饭店所宣传的是天津狗不理包子的第四代、第五代传人是高耀林、高渊”

这一事实命题的真实性。但在确证另外一些事实命题的真实性 ,例如犯罪动机、目的以及在审理诸如

医疗纠纷、投毒杀人、环境污染、亲子鉴定等类型案件时 ,当事人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孕妇吃了本涤

汀、婴儿吃了“迦得牌”、“三鹿牌”、“金星牌”、“飞鹤牌”等品牌奶粉 ,也不能让法官确信就是孕妇服用

本涤汀引起了胎儿发育缺陷 ,婴儿食用了这些品牌的劣质奶粉导致他们出现“大头病”甚至死亡〔24〕

这些事实命题为真。要确认 ———该药物或这些品牌的劣质奶粉就是引起了胎儿发育畸形或导致婴儿

出现“大头病”甚至死亡 ———这些事实命题为真 ,只有当确认了该药物或这些品牌的劣质奶粉与胎儿

发育畸形或导致婴儿出现大头病这两类现象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之后 ,才能确认该事实命题的

真假。例如 ,在“毒奶粉案件”中 ,法官就是在知道了上述品牌奶粉由于“蛋白质等营养素全面低下是

造成婴儿患上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成为大头娃娃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即知道了其所以然)之后 ,才

确认了“食用这些品牌的奶粉是婴儿得大头娃娃病或死亡的原因”这个事实命题为真的。而在美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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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阜阳“毒奶粉案”,见网络报道。

陈嘉映 :《事物 ,事实 ,论证》,载赵汀阳主编 :《论证》,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2 页。



涤汀诉讼案件中 ,由于只有少数科学家认为“在确定性的合理程度之内 ,依据所有可资利用的数据资

料 ,可以断定本涤汀与胎儿发育缺陷相关联 ,包括与肢体缺陷相关联”,〔25〕而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不能

证明孕妇服用本涤汀与胎儿发育缺陷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因而陪审团和法官并没有采信受害者的诉

讼主张。由此可见 ,在此类案件中要揭示案件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仅仅依靠原告提出的证据 (诸如

“孕妇服用了本涤汀”或“婴儿食用了‘迦得牌’、‘三鹿牌’、‘金星牌’、‘飞鹤牌’等品牌奶粉”)是无能为

力的。要想排除法官和陪审团对该事实命题的一切合理怀疑 ,就必须向他们展示该事实命题之所以

然 ,而要使他们知其所以然 ,就必须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或条件联系 ,但该命题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

这一切。

笔者认为 ,不论在任何时代 ,只有科学理论中的定理、定律、规则等 (我们将这些东西统称为科学

证据 ,以便与经验证据相对应)才能担当起回答“为什么如此如此”的重任。“例如 ,在尸体检查中探查

死亡原因、死亡机制、死亡方式、死亡时间以及在活体检查中查明损伤原因、损伤程度、致伤器物、致伤

时间、损伤与疾病的因果关系等 ,均须依赖病理学的知识才能完成。”〔26〕因此 ,命题与科学证据符合

就是真的证明标准。

(一)常识不能作为证明标准

王敏远教授在《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一文中提出了科学和常识的证明标准。但笔者认

为他所提出的这个证明标准存在以下两个缺陷 :其一 ,这个标准在他那里还只能算做一个猜想或假

说 ,因为他对科学和常识为什么能够作为证明标准没有给出任何详细、有力的论述。没有给出任何证

明与没有得到证明的命题一样 ,最多只能称作假说或猜想。其二 ,他没有将证明与证实区分开来 ,或

者在他看来证明与证实根本就是一回事。但证明与证实不同 ,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重要差异 ,不能将

两者混同。笔者认为 ,科学与常识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常识由于不具有确证一事实命题之

所以然的功能 ,因而只能作为真的证实标准而不能作为证明标准 ,真的证明标准只能是命题与科学证

据符合。对于为什么真的证明标准只能是命题与科学证据符合 ,笔者随后做详细论述 ,这里首先对为

什么常识不能作为真的证明标准做一简要说明。

虽然“科学不过是‘整理过的’或‘条理化’的常识”,但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本质区别 :例如科学具

有系统性、精确性 ,常识则没有 ;科学具有完备性而使之具有普遍适用性 ,常识却正是由于严重的不完

备性使其没有普遍适用性 ;科学中不能包含矛盾或互不相容的观点 ,常识中却可以 ;科学能够得到有

效验证 ,常识则不能等等。其中 ,最为重要的差异在于 ,科学以确定事件的前因后果 ,揭示命题之间的

逻辑联系为己任 ,试图对事实的本质作出系统、完备的说明 ,而常识虽然“在一定的限制内足够精确 ,

但它很难含有那种对事实为什么是它们被断言的那样的说明。〔27〕既然常识不能为人们提供那种对

事实为什么是它们被断言的那样的说明 ,不能说明事实之所以然 ,这与证明的基本特性是违背的 ,所

以 ,常识不能作为真的证明标准。〔28〕

(二)科学理论的特征、结构决定了它能够作为真的证明标准

科学理论之所以能作为确证事实命题“之真”(之然) 和“不得不真”(之所以然) 的证明标准 ,这是

因为 :科学 (理论或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没有矛盾的知识体系。

所谓科学就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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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对于常识以及社会科学理论在诉讼证明中的作用 ,我国证据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国外学者对此有一定的研究 ,值

得我们借鉴。详细内容请参阅王敏远编《公法》第 4 卷中的相关译文及其导读的介绍。

[美 ]欧内斯特·内格尔 :《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徐向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版 ,第 3 页以下。

徐英含主编 :《法医病理学》,群众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 页。

[美 ]肯尼斯·R·福斯特、彼得·R·休伯 :《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科学知识与联邦法院》,王增森译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 15 页。



系。”〔29〕“每一种学问 ,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 ,皆被称为科学”

(康德语) 。〔30〕由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 ,凡科学都与知识有关 ,而“知识”这一概念已经要求 ,作为知识

系统 (具有说理性与论证性) ,科学中的所有表达与陈述必须是有根有据、有头有脚的 ,因为所谓的知

识就是被证明为真的陈述。〔31〕

科学理论之所以是真的知识体系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由假说转化而来的 ,被证明为真的假说

就是科学的理论知识。假说被证明为真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假说转化为理论知识 ,说明它

已经对与此相关的现象作出了合理、科学的解释。“把假说运用到实践 ,如果愈来愈多的事实和该假

说相符合 ,并且没有任何已知事实与之矛盾 ,那么就证明这个假说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 ,这是假说

转化为理论的首要标志”。例如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刚提出来的时候 ,仅仅只是一个假说 ,正因为

在其后的 200 余年里 ,将它运用于实践 ,无往而不胜 ,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事实 (在自由落体、单摆、月

球、行星、彗星、双星、人造卫星的运动中 ,呈现出了极为多样的经验规律性 ,这一切都被牛顿的运动基

本规律和万有引力理论说明了)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并且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 (反例) ,所

以它就是从假说逐步转化为理论的。〔32〕第二 ,假说转化为理论知识 ,说明从该假说中推导出来的预

见变成了现实 (事实)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 300 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 ⋯⋯而当勒维烈从这个

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 ,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 ,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

空中的位置的时候 ,当后来加勒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 ,哥白尼学说就被证实了。”〔33〕侦查假说的验

证同样如此 ,当人们用它对所有已知的案件事实作出了合理解释 ,尤其是当从侦查假说中推导出来的

命题为新发现的事实所证实的时候 ,侦查假说就被证实证明了。这个被证实证明为真的命题所陈述

的就是案件事实。“假如假说中的确含有可观察到的结果 ,而观察又支持这些结果的话 ,则这种假说

就被认为是得到确认的。”〔34〕

并且科学“是由陈述句型构成的句子之间没有矛盾的联合体。⋯⋯这些陈述符合一系列固定的

句子构成规则及句子转换规则 ,即引申规则。”〔35〕正是由于这些概念和论断相互存在着逻辑联系 ,借

助于逻辑的规律和法则 ,人们就可以从少量真实的前提中逻辑地推演出所有其他的真实判断。

既然科学中的所有陈述都是有根有据、没有矛盾的被证明为真的陈述 ,所以 ,诉讼证明过程中凡

是与 (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法医学、痕迹学等)科学中的某个定理、定律 (都是一些陈述)相符合

的事实命题 ,都会因为它与科学理论或知识相符合 ,获得与科学定律定理相同的真值 ,或者说 ,科学理

论、知识会将它所具有的逻辑必然性同时完整地传递给所有与它相符合的命题 ,使该命题获得与它相

同的逻辑值 ———真。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科学证据 (定理、定律、规则)的任务就是对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现象作出

合理解释 ,解释的过程就是回答一个“为什么”问题的过程。“假如我们认为理论能够对表象背后的实

在做出潜在的真实描述 ,就能看到理论是怎样帮助我们解释世界 , ⋯⋯通过解释 ,意味着理论不仅仅

告诉我们从其前提中经逻辑推理而导出的定律 , ⋯⋯解释还涉及对事件的理解。只有把理论作为描

述那些能直接观察到的表象背后的事实时 ,这种理解才成为可能。一个理论不仅能通过作出真实的

预言来解释世界 ,而且还能将熟悉的已观察到事件与较不熟悉的或许是非常陌生的表象背后的实在

联系起来。理论可使我们将已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相互联系起来 ,从而使我们获得对周围世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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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前引〔30〕,汉斯·波塞尔书 ,第 12 页。

[英 ]詹尼弗·特拉斯特德 :《科学推理的逻辑》,刘刚、任定成译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39 页以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第 222 页。

刘大椿 :《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09 页以下。

同上。

转自[德 ] 汉斯·波塞尔 :《科学 :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第 11 页。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版 ,哲学卷之科学词条 (郭湛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版。



深刻的见解。”〔36〕

基于上述理由 ,笔者认为 ,命题与科学证据符合是判定一个事实命题为真 (不得不真) 的证明标

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验常识等都不能担当此任。

(三)科学解释的基本类型

既然科学理论揭示了客观事物固有的本质联系 ,因而用它作为标准也就证明了一个事实命题之

所以为真、之不得不真的理由。那么在诉讼证明活动过程中 ,如何运用科学理论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联

系呢 ?

事物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是多种多样的 ,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本质联系主要有因果关系、结构 ———

功能关系和发生学关系 ,因此 ,这里所说的科学解释包括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37〕

1. 因果解释。对某一事件给出因果解释 ,指的是 ,把与我们可以叫做初始条件的某些单独或特有

的句子连在一起的一些普遍规律用作演绎的前提 ,演绎性地推出描述该事件的一个陈述 (它将被称为

预测) 。这种解释试图找到制约某些现象发生、某些经验规律存在的原因。例如 ,在天津狗不理包子

饮食公司诉天龙阁饭店商标侵权案中 ,再审法院法官之所以认为“天龙阁饭店侵犯了天津狗不理包子

饮食公司的商标使用权”,是因为他们认为天龙阁饭店通过匾牌上的文字告诉人们的是 :他们所经营

的就是天津狗不理包子 ,而且他们所经营的包子比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公司所经营的更正宗。其中

宣传天津狗不理包子的第四代、第五代传人是高耀林、高渊是次要目的 ,告诉消费者他们所经营的包

子就是天津狗不理包子才是主要目的。这里所用到的解释就是一种因果解释 ,因为“找到如此行事的

理由就是一种因果解释。”〔38〕“一个人的行动有时是根据行动动机来说明的 ,即使当时他对那个行为

并未抱有有意识的目的。另一方面 ,对某一类人的行动的说明 ,如果不指涉某个为了实现它们而制定

的有意识的目标 ,那么就不能认为这一说明是令人满意的。因此在某些情形中 ,是否能够理解由‘为

什么’所引入的问题 , ⋯⋯能否 (找到)维护某些被明确持有的目标”是其关键 ,“当历史学家能够发现

行为者的信念、目的、准则等等给其以行为的理由时 ,他就可以说理解了这一行为。⋯⋯我们或许可

以称之为‘合理的’说明 , ———试图弄清行为的目的或理性。”〔39〕正由于法官揭示了天龙阁饭店悬挂

匾牌这一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人们他们经营的是天津狗不理包子 ,所以 ,法官才确信“匾牌上的内

容告诉消费者天龙阁饭店所经营是天津狗不理包子”这个命题为真 ,而“天津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狗不

理包子饮食公司 (续展有效期内)的注册商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52 条第 1 款规定“未经商

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 ,所以 ,天龙阁饭店侵犯了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公司的商标使用权。

具体地说 ,上述案例采用的解释方法属于因果解释中的目的性解释。所谓目的性解释就是指现

阶段的一个行为来自于行为者在现时的一个意向 ,这个意向便是希望在将来达到某个目的。其逻辑

结构是 :

A 想达到目的 Z(初始条件)

A 只有采取行动 X ,才能达到目的 (普遍规律)

A 必须采取行动 X(或者 A 采取了行动 X) 。

2. 结构解释。结构解释的目的在于阐明系统 (事件或行为)的结构 ,揭示系统各成分之间的联系 ,

用结构来解释系统的某些属性或结果。结构解释以承认结构对物质要素的从属、依赖关系为前提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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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德莱 :《历史哲学》,同上书 ,第 851 页以下。

波普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 2001 版 ,第 146

页。

内格尔认为科学说明 (解释)有四种形式 :演绎模型、或然性说明、功能说明或目的论说明和发生学说明。参见前引〔27〕,

欧内斯特·内格尔书 ,第 23 页以下。

前引〔34〕,詹尼弗·特拉斯特德书 ,第 139 页以下。



眼于通过结构来揭示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其中 ,系统结构中的每个要素对结果的出现都是必要条

件 ,这些结构要素的集合是结果出现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系统结构中的每个要素实际上都出现了 ,

则某种特定结果必然出现 ;同样 ,一个系统 (事件) 的结果实际上已经出现 ,那么作出该特定结果的每

个必要条件的结构要素必然先于结果出现了。以投毒杀人案为例 ,其逻辑结构上必然包含着以下几

个要素 :犯罪分子与被害人具有某种特定的利害冲突且这种利害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非致被害人

于死地的地步 ,犯罪分子懂得该毒物的属性 ,具有取得该毒物的途径 ,对被害人的生活习性十分熟悉 ,

对作案现场非常熟悉 ,等等。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上述结构要素中任意一个条件 ,他一定不是犯罪分

子 ;如果被害人已经被该毒物致死 ,那么 ,犯罪分子一定是具备所有条件的人。其逻辑结构为 :

A 结果出现了

只有具有 S 结构的系统 (具备 S 条件的人)才会出现 A 结果

所以 ,某系统 (人)是具备 S 结构的系统 (人) 。

3. 功能解释。功能解释是通过把系统 (事件)的某个因素 (成分、器官) 看作整个系统正常功能的

必要条件 ,通过阐明由这个因素所实现的功能 ,帮助人们获得对系统 (事件)总体的认识。功能解释主

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或者通过指明一个要素在维护或实现它所属的系统的某些特征方面所履

行的一个或多个功能 (或功能失调) ;或者通过阐明一个行动在导致某个目标中所起的工具作用。其

逻辑结构为 :

W 具有功能 B

B 是系统 M 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系统 M 运行正常

M 具有 B。

4. 发生学解释。这种解释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出各种作用的总和如何使得一个系统转变为时间

上较晚的另一个系统 ,并且考察这个发展的各个基本阶段。不论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

件 ,都必须进行发生学解释 ,否则如果不能看到公民或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 ,就不能理解这些

权利义务关系变化与被告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也就不能理解整个案件事实的前因后果 ,进而就不

能将生活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例如 ,在前后相继的两个时刻 (从 tn 到 tm 这个时空段) ,系统 X 在现

实世界中由状态 ζ b 演变为状态 b (由无到有 ———被害人由健康变成头破血流 ,一少女的处女膜由完

整变为破裂等)或者由状态 b 演变为状态 ζ b (受害人的钱包由有到无) 等等 ,这些演化都是由于犯罪

嫌疑人的行为 a (殴打、强奸、盗窃)引起的 :a ] b ζ b 或 a ] b ζ b。〔40〕

因此 ,发生学解释的解释前提必然包含着大量关于系统的过去事件的单称陈述 :系统 X 在时刻

t n 的 ζ b (b)状态演化为 tm 时刻的 b ( ζ b)状态 ,这种演化是由行为 a 或事件 a 引起的 ,这就是一个发

生学解释。至于发生学解释的前提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并不是系统 (事件)的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事

实都需要提及 ,被提及的主要应当是对确立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这里法律规

范是裁剪生活事实的主要尺度 ;对系统 (事件)先后两个时期的变化的解释其实也主要是一种因果解

释。除了单称陈述外 ,前提也应该包括关于事件的因果依赖性的一般假定 ,也就是说在进行发生学解

释的过程中必须引入一个因果定律作为解释的大前提。把发生学解释作为科学解释的一种独立类

型 ,其根据是事物的发展原则和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

上述四种科学解释方法是从内容方面来揭示事实命题的本质联系的 ,这里表明科学解释具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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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在拙作《法律价值推理的方法及其公理》一文之第一部分 ,笔者对此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东岳论

丛》2005 年第 1 期。公式中符号“a ] b ζ b”表示行为 a 是引起系统由状态 ζ b 到状态 b 演化的原因 (由无到有) 。



观性 ,如上所述 ,任何科学解释不仅要有客观性 ,而且还必须具有说理性 ,排除任何形式的随意性。〔41〕

科学解释的说理性、非随意性则主要通过解释的逻辑结构中体现出来。

科学解释从其论证结构来看又可分为演绎解释和概率解释两种。演绎解释的特点是被解释项

(其真假需要证明的那个命题)是前提集合逻辑上必然的推论。也就是说 ,在演绎解释中 ,前提为被解

释项的真陈述的一个充分条件 (有时但不总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前提真 ,被解释项一定为真。自古

到今 ,这种解释模型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而且往往被推选为一切解释应竭力追求的理想形式。演绎解

释的前提中至少包含着一个全称陈述 (科学中的定理、定律) ,该陈述断言了某些性质的一个恒定关系

(这种恒定关系排除了一切例外情形) ,而且在解释过程中 ,这个前提对确定被解释项之真起着本质的

作用。〔42〕除了具有一个全称陈述之外 ,前提中还包含着一些单称陈述即例示陈述 ,这些陈述断言某

些事件已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发生 ,或断言特定对象具有确定的性质。其逻辑结构为 :

所有 A 都是 B

这一个是 A

所以这个 A 是 B。

上述例证都是演绎解释模型的例示。如果演绎解释的大、小前提是确实的 ,那么从这种解释模型

中推导出来的事实命题的结论是必然的。

概率 (或然性、统计学)解释的特点是被解释项并非前提集合逻辑上必然的推论 ,或者说前提集合

并不蕴涵被解释项。虽然前提集合在逻辑上是不足以保证被解释项的真 ,但通常说它们使后者是“或

然”的真。其逻辑结构为 :〔43〕

几乎所有 A 都是 B

这一个是 A

所以这个 A 很可能是 B。

概率解释之所以具有或然性 ,其原因在于它的大前提不是全称陈述 ,而只是一个统计规律 ,例如 :

禽流感、非典型肺炎“疾病的流行在那些接触公认的致病原因的人群中比不接触的对比组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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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前引〔30〕,汉斯·波塞尔书 ,第 37 页。

同上书 ,第 36 页。这里应该注意的是 ,内格尔之所以强调全称陈述对被说明项具有本质意义 ,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意义不

大的例外。这样 ,虽然‘布朗比斯密斯大’是从‘斯密斯比布朗小’和‘一切动物都是脊椎动物’这两个前提中推出的 ,但不

能把这算作一个说明 ,尽管前提中包含着全称定律 ,因为这个推导不需要第二个前提。”见该书第 34 页之注释〔2〕。

一个解释是科学的 ,那么它在回答寻找现实因这类为什么问题时一定满足了以下四个相应条件 : (1) 推论条件 :从要解释

的现象到解释条件的推论必须正确。因为只有在推论正确时 ,解释才是可以被接受的。也就是说 ,推论必须建立在正确

使用一个被大家承认的推论过程之上。(2)定律条件 :解释条件中至少含有一条普遍定律。从解释结构来看 ,依据一个自

然法则即普遍定律的推理必须直接、清楚。它要求我们必须将真正的定律 ,特别是所谓的自然定律与那些貌似的 ,亦即表

面上看与自然定律相似的陈述区分开来。(3)特征条件 :解释条件必须带有经验内容。这一相应条件力在排除所谓的形

而上学式的陈述。其背景思想是 ,经验科学中的所有陈述与概念原则上都必须能够还原为经验 ,以便使其带有经验特征。

隐藏在这一条件背后的是所谓感官标准问题 ,意在保证每一个陈述确实是有意义的 ,亦即带有某种经验内容。(4) 真理条

件 :组成解释条件的句子必须真实。原始条件陈述及定理陈述必须真实。提出这一要求 ,是为了防止一个解释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难以成立。一般情况下 ,当一个解释得出并且被承认时 ,解释句 (导致这一解释的句子) 便被假设或者被认为是

真实的。譬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说 :某一解释在 18 世纪时被接受了 ,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其中的定律陈述是

真实的。参见前引〔30〕,汉斯·波塞尔书 ,第 30 页以下。这是对科学解释或说明的认识论要求。任何一个科学解释中 ,作

为前提的每个陈述非真即假。这是科学解释有效必须承认的假定。既然承认这个假定 ,因此“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的前

提必须为真的要求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构造一组满足演绎说明的逻辑条件的任意前提 ,总是相对容易的 ;若不对这些前

提施加进一步的约束 ,则要轻而易举地说明宇宙中的任何事实 ,只需要恰当的数学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就行了。但事实

上 ,如果已知任意构造的说明的前提是假的 ,那么所有这种说明都会由于不合适而不予考虑。前提的真实性无疑是一个

令人满意的说明所期望的一个条件。”除此之外 ,一个科学说明的前提必须比被说明项“更为人熟知”。这是由于通常所要

说明的东西是陌生的、意想不到的 ,所以只有按照熟悉的东西使不熟悉的东西得到理解时 ,一个说明才会产生真正的理智

满足。前引〔27〕, 欧内斯特·内格尔书 ,第 48、51 页。



“消除或改变公认的疾病起因或携带这种病因的媒介 ,疾病的发生率应该会降低”〔44〕等等 ,这些前提

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结论“这个 A 非常可能是 B”。

应当注意的是 ,概率解释并不是经验性质的 ,尽管它来自于经验。解释的概率特征取决于客观存

在的概率本性 ,并不是认识主体主观造成的 (例如 ,一批产品的合格率就只有 45 %) 。由于不确定性

是事物 (尤其是微观事物)本身的性质 ,因此 ,关于不确定事物具有不确定性这样的知识是完全可以确

定的。正因为如此 ,概率解释广泛应用于制定政策、做长期规划、大众服务如天气预报以及污染控制、

医疗诊断、投资如股票投资等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论证实践活动) 之中。概率解释在诉讼实践中尤其

是在“民事诉讼中解决复杂的问题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典型的例子是 :有争议的父权之认定 ;在雇

佣和住房均等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的申诉 ;环境和安全的规则 ;反对不实广告保护消费者。所有这些

诉讼中 ,辩护都是基于统计数字以及对这些数字的解释。一个法官不得不决定所提出证据的可信程

度 ,并作出适当赔偿的合法裁定。这个过程要求所有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辩护的双方以及双方的律

师 ,或许最重要的是那些要作出裁定的法官 ,在某种程度上了解统计学 ,以及应用统计学经常面对的

困难。”〔45〕

四、核证性标准中真的特点

(一)核证性标准中的真是信之为真、自认为真 ,感觉为真

在《诉讼证明标准的科学重构》一文中 ,笔者说过 ,保证性标准意义下的真是命题与事实的关系

质 ,一事实命题一经提出 ,就只能要么真、要么假 ,不能既真又假 ,也不能既不真又不假 ,而且该命题的

真或假是它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性质 ,与证明证实无关 ,这种真具有先验性。本文所说的真是核证性标

准意义下的真 ,它是命题与经验证据或科学证据的关系质 ,是人们根据经验证据或科学证据对一事实

命题的断定 ———证明或证实 ,因此 ,这里的真是断定者以它为真 ,自认为真 ,信之为真。证明证实意义

下的真都是如此 ,概莫能外。质言之 ,以一个命题为真总是以为该事实命题与事实 (即认为他提出的

经验证据就是事实)或固然的理或本质联系相符合。

但是 ,证明证实意义下的“真”、“自认为真”的命题未必就真 (因为与该命题符合的经验证据未必

就是事实) ,也可能假 ;自认为假的未必为假 (同样因为与该命题不符合的经验证据未必不是事实) ,也

可能为真。云南“杜培武案”、“王树红案”、湖北“佘祥林案”〔46〕等重大错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真假与对错的合一与不合一 ———真假的相对性

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说法 ,证明证实意义下 (判断中) 的真假严格说来应该叫做对错〔47〕———与经

验证据或科学证据相符合的就是对的 ,否则就是错的。

在真的核证性标准中 ,之所以出现真假与对错的分离 ,原因在于 ,判定一个命题真或假的标准是

命题与事实是否相符合 ,而判定一个判断对或错的标准是看命题与证据是否相符合。如果证据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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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一判断的对错可以真假为标准 ,以真为真 ,以假为假 ,即为对 ;以真为假或以假为真 ,即为错。一行为的对错则主要以某种

规定、制度、习惯、价值观念等为标准 :符合某种规定、制度、习惯、道德观念的行为为对的行为 ,否则为错误的行为。“对与

错和是否违反规定是两回事。否则的话 ,人们就不能像评价行为那样用对错来评价一条规定了。”[美 ]托马斯·内格尔 :

《你的第一本哲学书》,宝树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78 页。

云南“杜培武案”,参阅王达人、曾粤兴 :《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案和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

云南“王树红案”,见网易报道 ;湖北“佘祥林案”,见《武汉晚报》2005 年 3 月 31 日 ,4 月 1、2 日报道。

[美 ]C. R. 劳 :《统计与真理———怎样运用偶然性》,李竹渝、石坚、白志东译 ,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14 页。例如 ,“假设

一个母亲声称某个男子是她孩子的生父 ,但是那个男子却不承认 ,我们能够计算被控告的那个男子是孩子生父的可能性

大小吗 ? 或许这个计算结果能与其他证据一起用于帮助法庭来裁决这个事件。很多国家的法庭在裁决血亲关系时 ,接受

统计学方面的证据。”见该书第 96 页。

前引〔25〕,肯尼斯·R·福斯特等书 ,第 33 页以下。



实同一 ,命题与证据也符合 ,则事实、证据与命题成为三位一体的东西 ,这里对 (命题与证据符合)就是

真 (命题与事实符合) ,反之亦然 ;如果事实与证据不同一 ,虽然命题与证据符合 ———以假为对 ,这就是

典型的自以为真 ;如果证据与事实同一 ,而命题与证据不符合 ———以真为错 ,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假。

判断的对错和命题的真假的标准虽然都是符合 ,但与命题符合的对象不同 ,真假中符合是命题与

事实符合 ,而对错中的符合是命题与经验证据或科学证据符合 ;真假具有绝对性 ,对错具有相对性 ;真

假的标准是符合 ,而核证性标准下的“符合是以为符合 ,是判断者所认为符合的符合 ,是判断所感觉到

的符合 ,这符合是否究竟为符合 ,大有问题”。〔48〕任何情况下 ,符合必须被感觉到 ,但感觉到的符合不

一定符合 ,感觉为不符合的也未必不符合 ,因此 ,符合与符合感是不一样的。符合是真的一种客观模

态 ,是先验的 ;以为符合是真的一种主观模态 ,是后验的。所以 ,对错未必就是真假。

命题的真和判断的对不是必然合一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都不会合一 ,正确的理解是 :它

们不是总为合一 ,也不是总不能合一。

“对与真底合一问题。重要问题当然是对与真底合一与否。⋯⋯在任何横的时间符合感就是符

合 ,也就是说 ,在任何横的时间 ,符合感和符合合一。符合感和符合合一就是对与真的合一。结果是

就任何横的时间说 ,判断底对就是命题底真。这里所谓任何是的的确确的任何。它毫无例外。所要

注意的是横的时间。这就是说 ,如果我们所谈的时间是 tn ,则我们所谈的只是 tn ,既不是 t n 以前 ,也不

是 t n 以后。这就是说 ,任何判断者 ,在 tn 时底任何判断中 ,以 tn 时底证实或证明为工具 ,判断一命题

为真 ,在 t n 不但该判断对而且该命题真 ,这里说以 tn 底证实或证明为工具 ,就是表示 tn 时 ,该判断者

感觉到融洽、有效和一致。”〔49〕过去用滴血认亲方法判断甲与乙是否是父子关系 ,发现血液粘连在一

起了 ,因此 ,判断“甲与乙是父子关系”为对 ;而且事实上甲与乙确实是父子关系 ,因此 ,命题“甲与乙是

父子关系”也为真 ;现在用 DNA 技术判断甲与乙是否是父子关系 ,经检验 ,如果孩子与其父母亲的位

点都吻合 ,我们就能得出亲权关系大于 99. 99 %的可能性 ,因此判断“甲与乙是父子关系”为对 ,而且

事实上甲与乙确实是父子关系 ,因此 ,命题“甲与乙是父子关系”也为真。这里 ,判断之对与命题之真

合一了。不过 ,在滴血认亲中 ,对与真合一的几率小 ;在 DNA 亲子鉴定中 ,两者合一的几率大 ,几乎

是同一的 ,因为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两个人的 DNA 是完全相同的。

“就纵的时间说 ,情形大不相同。⋯⋯符合感一方面也是后来居上的。符合感既一方面是后来居

上的 ,则以现在的符合感为标准 ,则从前的判断在从前虽对而所断定的命题不必真 ,有些命题简直就

是假的。假如我们把任何一现在视为一横切的时间 ,则该时间所认为真的命题就是真的命题。如果

有从前认为真而在该时认为假的命题 ,则该命题从来没有真过。⋯⋯现在所认为真的命题 ,将来不必

认它为真 ,将来果不认为真的命题 ,即令它现在被认为真 ,它也从来没有真过。⋯⋯就将来说 ,现在的

判断虽对 ,所断定的命题 ,我们虽有理由断定其为真在将来我们也许发现它是假的。这就是说 ,任何

判断者在 tn 时的判断中 ,以 tn 时底证实或证明为工具判断一命题为真 ,在 tn + m我们也许发现该命题

为假。就纵的时间说符合感和符合不必合一 ,这就是说对与真不必合一。请注意 ,我们只是说它们不

必合一 ,而不是说它们一定不合一”。〔50〕例如 ,过去人们运用滴血认亲技术认为符合的 ,现在运用

DNA 技术认为不符合 ,事实上甲乙两人不是血缘上的父子关系。对与真不合一。运用滴血认亲技术

认为“甲乙两人是血缘上的父子关系”这一命题为真 ,而运用 DNA 技术认为“甲乙两人是血缘上的父

子关系”这一命题为假 ,就说明这个命题从来就没有真过 ,等等。

因此 ,证明证实意义下的真 ———即对错都是相对的 :相对于核证该命题的标准。而标准如科学知

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 ,例如 ,现在和过去一样 ,司法实践中都有父权认定案件 ,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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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们认定父权的标准是滴血认亲技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人们运用的是血清学分析技术 (红细胞

血型和白细胞血型)等 ,现在运用的是 DNA 技术。虽然滴血认亲技术在现在看来是极不准确的 ,但

却是当时的科学技术给人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科学说明 ,是当时的司法人员确认一个事实命题最有

力的根据。同样 DNA 技术是当今司法实践中所最倚重的核证标准。但无论如何 ,经过 DNA 技术标

准认证的命题的可靠性也不能与命题与事实符合标准相提并论 ,因为运用 DNA 技术得出的结论仍

然有重复率 ,不能绝对排除例外 ,仍然具有逻辑上的可错性。

(三)核证性标准中的真有程度之分

核证性标准中的真是自以为真 ,信以为真。这种主观信念 (概率) 是在证明证实过程中由经验证

据或科学证据为断定者相信该命题为真提供的置信度 ,是证据对信念的支持关系 ,它随着断定者所掌

握的证据的质和量的变化而变化 ,核证意义下的真是有程度之分的。例如 ,检察官接到举报 :“张三贪

污受贿了”。如果检察官的储备知识中完全没有关于张三的材料 ,那么这时他对“张三贪污受贿了”这

个命题的置信度是很低的 ;后来调查获知张三过去经济一直十分紧张 ,而最近突然买了一栋别墅 ,由

于增加了这一新的储备知识 ,检察官对“张三贪污受贿了”这一命题的置信度就有所提高 ;如果又获知

张三最近代表公司同外商谈成了一笔对本公司极为不利的买卖 ,检察官对“张三贪污受贿了”这一命

题的置信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如果又得到可靠消息 ,张三的姑妈从国外汇了一大笔款项让张三买

房子 ,这时 ,检察官对“张三贪污受贿了”这个命题的置信度将大幅度降低。在检举之前 ,张三是否贪

污受贿的事实并没有变化 ,命题要么真 ,要么假 ,命题的真值并没有变化。但检察官对“张三贪污受贿

了”这个命题的置信度随着证据的增加却几经变化。所以 ,这里的真是有程度之分的。

如果与命题符合的经验证据就是事实 ,或者与命题符合的是经过严格证明了的必然命题 ,由于断

定者对事实和必然命题已经免除了怀疑 ,那么断定者就会将断定者对事实 (因为事实只有真没有假)

或必然命题所持有的绝对信任完全转移给该命题 ,获得一种完全置信。否则 ,如果与命题符合的仅仅

只是经验证据而不能确信它就是事实 ,或者与命题符合的只是一些常识、经验法则、或统计命题 ,那么

对该命题断定者只能获得等于或低于这些命题的信任度。这些信任度不是命题的度 (命题的度只有

两个 ,即要么真要么假 ,其概率值是[ 1 ,0) ,而仅仅只是断定者对该命题的信任度。例如 ,某公路上行

驶的车辆中 ,甲公司的车辆占 85 % ,乙公司的车辆占 10 % ,丙公司的车辆占 5 % ,一公民在该公路上

被轧伤 ,又不能确定究竟是哪家公司的车辆将人轧伤的 ,所以 ,认为 ,该公民被甲公司的车辆轧伤的可

能性最多只有 85 % ,被乙公司的车辆轧伤的可能性不高于 10 % ,被丙公司的车辆轧伤的可能性不多

于 5 %。置信度不得高于可能性 ,这是一条基本的逻辑法则。公民被甲公司的车辆轧伤的可能性虽

然高达 85 % ,但这数值并不是“该公民被甲 (乙、丙)公司某一特定车辆轧伤”这个命题的值 ,因为该公

民被甲 (乙、丙)公司某一特定车辆轧伤要么是事实 ,要么不是事实 ,所以 ,这个命题的概率值要么为

1 ,要么为 0。该公民也许事实上恰恰不是被甲公司的车辆轧伤的而是被可能性只有 5 %的丙公司的

车辆轧伤的。因此 ,这些证据只为断定者认为、相信“该公民被甲 (乙、丙) 公司的车辆轧伤”这个命题

为真提供了 85 %(10 %、5 %)的置信度。一般而言 ,对证据的置信度越高 ,命题之真与判断之对合一

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尽管这种主观概率不一定符合客观情况 ,但在司法审判尤其是民事审判中法官

有时只能根据这种主观概率作出判决。

(四)核证性标准意义下的真是可错的

基于以上理由 ,笔者认为核证性标准意义下的真是可错的。因为如果命题 x 真在于它符合于证

据 (经验证据或科学证据) P ,那么如果命题“x”符合证据 (经验证据或科学证据) P 则断定者 A 认为“

x”是真的。但是由于 : (1)与命题 x 相对应的经验证据未必就是事实 ,也有可能是虚假的 ,甚至可能是

捏造的 ; (2)与命题 x 相对应的科学定理、定律也不全都是必然的 ,有些定律、定理是统计定律、统计定

理 ,是可以被证伪的 ; (3)与命题 x 相对应的常识也是有例外的。所以 ,这里的 x 真只能是可错的 ,可

能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 ,是可误的。因此命题 x 的核证性标准与命题 x 真的定义标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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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需要在逻辑上与 x 真的意义联系在一起。〔51〕

五、真被显现的逻辑标志

法庭审理之前 ,法官、陪审团成员对于案件事实“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这些对作出判决结

论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重要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无所知的。控、辩双方提出的任何事实主张对法官和

陪审团成员来说都仅仅只是假说 (用 H 来表示) ,都存有怀疑 ,这些怀疑都属于合理怀疑。控辩双方

要想让陪审团和法官接受自己的事实主张并摈弃对方的事实主张 ,就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 (用

E 来表示) ,通过严格的证明证实活动去消除法官和陪审团成员对己方事实主张持存的合理怀疑。那

么 ,判定法官、陪审团成员的合理怀疑得到排除的标志是什么呢 ? 或者说 ,真被显现的逻辑标志是什

么 ?

第一 ,每个证据 ( E)都与事实主张 ( P) 具有关联性 ,都不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排除一切非法

证据 ,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虚假证据存在的可能性。

第二 ,每个 (对作出判决结论具有法律意义的) 事实主张 ( P) 都至少为一个确实、可靠、充分的证

据 ( E)所确认 ;〔52〕也就是说 ,每个事实主张都是从经验证据或科学证据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

既然每个事实主张都是从经验证据或科学证据中推论出来的 ,那么 ,关于案件事实“是什么”、“怎么

样”、“为什么”之类的合理怀疑、主观任意性也就被有效地排除了。

第三 ,证据集合中相互矛盾的证据都得到有效排除。“如果 A (认知主体 ———笔者注)的信念集合

有任何不一致 ,他拥有的任何信念都未被证成”。〔53〕所以 ,必须将这种矛盾彻底排除 ,否则 ,错案的发

生将是不可避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王树红案”中 ,如果办案人员将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的证据

排除掉 ,这两个错案都是可以避免的。

笔者认为 ,一个命题之真揭示和展现出来 ,不仅意味着该命题得到了证明证实 ,而且意味着与该

命题相互对立的 (矛盾或反对)命题被证伪。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命题揭示和展现 ,仅有证明证实是不

够的 ,还必须对它的否定命题进行证伪。因为 ,证实证明为真的未必为真 ,也可能是假的。但如果将

与该命题不能同真又不能同假的矛盾命题证伪了 ,则该命题成真的概率将大大提高 , 这就是“PetroΟ
celli 原则”:如果证据 E 是决定性的 ,那么它就没有为 P 的替代者留下空间 ,如果证据 E 是有利的但

非决定性的 ,那么它越具有支持性 ,为 P 的替代者留下的空间就越少。〔54〕在“佘祥林案件”中 ,三个

村民的证言表明“张在玉没有死亡”,该命题与“张在玉被佘祥林杀害了”这个命题互为矛盾命题 ,不能

同真。如果办案人员能够认真核实一下 ,在没有找到张在玉之前 ,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张在玉被佘祥

林杀害了”这个命题的可信度 ;如果“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得到遵守的话 ,这个错案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 ,在诉讼证明活动中 ,经常使用“Petrocelli 原则”,对于降低错案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假说的接受准则是 :一个 (事实)命题 (主张) 如果不能如实解释案件事实的必要部分 ,那么 ,

这个命题就得因其不能正确反映事实真相而被摒弃 ;要使某个命题因其能正确反映事实真相而被接

受 ,这种命题必须是唯一的能对所要解释的案件事实作出全面合理说明的命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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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 苏珊·哈克 :《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陈波、张力峰、刘叶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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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诉讼证明实践中 ,真的标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它由真的保证性标准 (命题与事实符

合) 、核证性标准 (证实标准 ———命题与经验证据符合 ;证明标准 ———命题与科学证据符合) 、有效性标

准 (有用性标准 ———命题与实体法规范符合 ;能用性标准 ———命题与程序法规范符合) 和合理的可接

受标准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有机构成。四个标准各居其位、各司其职 ,谁也不能代替别的标准而成为

唯一的标准 ,否则必将在其他学说的合力夹击之下被驳得体无完肤。〔56〕

在真的标准体系中 ,真的核证性标准处于核心地位 ,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它是真的保证性标

准的自然延伸 ,是对真的展现与揭示 ;它为真的有效性标准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为真的合理的可

接受性标准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它为后两种标准赋予了科学性、正当性的品格。没有真的核证性标

准 ,真的保证性标准就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话 ,真的有效性标准就只可能具有合法性而没有科学

性 ,接受性标准就只能是司法人员的主观擅断或臆测 ,是非理性的。

Abstract : Logically , confirmation is different f rom testifying in that the former merely presents‘what’a

proposition is while the latter could also present‘why’the proposition is. For a judge to get a complete

inner conviction in respect of a case , he must know not only the“what”but also the“why”. So , in the

proving of a lawsuit , the authorizing criterion of a proposition consists of the confirming criterion and the

testifying criterion of t ruth. Confirming criterion of t ruth asks for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proposi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 while testifying criterion of t ruth asks for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proposition

and scientific evidences. Compared with the truth in the sense of guaranteeing criterion , the so - called

truth here is what is thought to be truth or what is sensed to be true. So it is relatively , and is fallible.

Key words : the confirming criterion , the testifying criterion , empirical evidences , scientific evid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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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命题与经验证据和科学证据符合

〔56〕对真的标准体系的完整叙述 ,请参阅拙作《诉讼证明标准的科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本文只是对真的

核证性标准的充分展开。


